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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交警突出交通秩序整治

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临朐交警重点围绕交通秩序整治这项重点工作，积极行
动，细化分工，落实责任，高标准、高效率推进落实，创建工
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积极开展“严管街”创建。二严管严查违法行为。实行
固定岗勤与临时设卡结合、分散巡逻与集中行动结合、路面巡
查与缉查布控结合的勤务方式，依法严查无牌无证、假牌套
牌、不按规定悬挂号牌、报废车上路、货车闯禁行路、不按规
定参加年检等机动车重点违法行为。三开展出租车专项整治。
联合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深入长运、汽运公司，对营运驾驶员

进行集中培训，督促企业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自查自纠交通
违法行为。创城以来，已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700 余起，
交通秩序进一步好转。 刘洪斌

山东法院“分调裁”改革工作

推进会成员到高密交警大队观摩

9 月 6 日，山东省法院“分调裁”改革工作推进会在高密
市召开。

今年 1-8 月份，高密辖区处理交通事故 5402 件，“五位
一体”调处中心处理 4796 件，人民法院仅受理 606 件，只占
事故总数的 11% ，绝大多数在“五位一体”调处中心就消化
处理完毕。高密市法院、交警大队、司法局、评估鉴定机构、

保险公司联合成立的“五位一体”道路交
通事故调处中心，首开全省“诉调分开、
繁简分流、调解速裁”工作的先河，使法
院、交警、司法、保险等有关部门变“串
联”为“并联”，缩短了道路交通事故矛
盾处理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提升了人
民群众的满意度。 黄启先

东阿交警深入辖区多所

学校上好“开学第一课”

为做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工作，
进一步增强广大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和自
我防护意识，防止在校学生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 9 月 1-4 日，东阿交警大队以新学
期开学为契机走进辖区实验中学、第四中
学、方文舜小学等多所中小学开展新学期
上好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

活动中，大队民警从安全防范教育、

法律法规教育等方面教育学生，告诫学生们不坐报废车、超员
车和非载人交通工具，向学生发放宣传材料。通过交通安全教
育课，广大师生受到了一次很好的交通安全教育，对他们安全
出行起到了很大帮助。

赵洪岭

垦利交管大队开展校车驾驶员、

照管员安全教育，全力保障学生安全

为全力做好开学前学校校车管理工作，让家长放心、让人
民满意， 8 月 29 日上午，垦利交管大队联合集好运业组织开
展校车公司的驾驶员和照管员集中宣传教育活动。

其间，宣教民警向校车驾驶员讲解了校车管理的有关规
定、安全行驶的相关法律法规，结合事故案例分析了导致交通
事故发生的原因，为驾驶员和照管员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交
通安全课，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酒后驾车、超员、超速、疲劳
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危害性进行了讲解。通过教育讲座，有效
规范了校车驾驶员日常驾驶行为，提高了广大校车驾驶员、照
管员的交通安全意识、责任意识，为新学期学生安全出行筑牢
了安全屏障。

王海波 张振磊

开学季滨州北海交警为校车“把脉”

确保学生乘车安全

为进一步加强新学期校车安全管理，消除校车交通安全隐
患，预防校车道路交通事故，切实保障广大中小学生上放学人
身安全，滨州北海交警大队在新学期开学之际，组织民警对辖
区校车进行安全大排查。

检查过程中，大队民警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从
车头到车尾对车辆轮胎、灯光、制动、安全带、消防器材、安
全手锤、外观标识及行驶记录等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在检查中
凡发现不合格的车辆、存有严重交通事故隐患的车辆，立即下

达《校车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督促限期整改，确保学生们
坐上安全的校车。通过校车安全“体检”有效预防了交通事故
的发生，也为学生打造了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 王艳波

滨州滨城交警

深入企业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9 月 9 日和 10 日下午，滨州滨城交警大队周长山副大队
长走进辖区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单位驾驶员及员工共
700 余人奉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课。

课堂上，首先通报了辖区 1 至 6 月份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情
况，深入分析了当前的道路交通形势，随后，有针对性地讲解
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影响安全驾驶、安全出行的主客观
因素，以血淋淋的交通事故教训教育和警示驾驶员和员工要自
觉规避交通陋习、抵制交通违法、远离交通事故。

此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课，企业员工和驾驶人均感觉贴近
实际、受益良多，并纷纷表示今后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文明驾驶、文明出行，做一名文明交通参与者。郑坤

临沭交警约谈辖区客运企业

从源头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9 月 13 日，为从源头上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深入推
进百日攻坚整治行动，临沭交警大队约谈了辖区客运企业。此
次约谈由副大队长王磊牵头，综合科、肇处科、源头办、交管
科、宣传科、城区二中队等科队负责人参加，约谈了临沂市客
运公司临沭分公司、临沭县盛通出租公司、临沭县盛通公交公
司等 3 家客运企业的负责人。约谈中，通报了近期涉及客运企
业的交通事故情况，以及客运车辆交通违法情况，提出了对各
客运企业安全隐患的整改要求。各客运企业汇报了本单位的车
辆及驾驶人运行管理情况，并承诺下一步认真整改存在的交通
安全隐患，加强车辆驾驶人教育和管理，严防各类交通事故。

高牧青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
书是否可诉，探讨如何实现诉权及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当事人及
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关键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 诉权 利益
保护

一、当事人诉权的实现

在特定条件下，赋予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诉
权，可以保障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因错误的公证债权
文书而受损害。但是，在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公证，公证机关
不予签发强制执行文书，或者公证机关既拒绝签发强制执行公
证文书又不出具强制执行文书的情况下，债权人能否直接向法
院提起诉讼，不仅相关法律规定并不明确，而且在司法实践
中，各地法院的理解和掌握标准也不一致。针对上述两种情
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曾分别判

决认定债权人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曾判决否定了债权人的诉权。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
或者赋予债权人在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债权文书时，直接就
公证文书的内容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或者要求公证机关在
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时，不得作出拒绝签发执行证书的决定。
但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
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根据此规定，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
院裁定不予执行后，才能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
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向法院起诉。

为了更好地保障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实现具有强
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制度的立法目的，笔者建议，首先，对
公证处签发强制执行公证文书或出具不予强制执行文书的期限
予以明确规定，并且在出具不予强制执行文书时出具原因说
明；其次，公证机关出具不予强制执行文书后，若法院对当事
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起诉裁定不予受理，赋予当事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要求公证机构向法院出具原因说明的权利。

二、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
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批复》
意见，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是，人民法院对
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裁定不予执行。司法实践
中，如果利害关系人对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但人民法
院又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裁定予以执行，则利
害关系人的权利将受到侵害。

司法实践中，利害关系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例并不少，
如， 2015 年 8 月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
协议载明，甲公司于 2012 年 7 月欠乙方货款 600 万元，未按
期归还，双方约定甲公司在 2015 年 8 月底前归还上述款项及

违约金，并以甲公司在某市的某土地使用权担保还款。双方申
请对本协议进行公证，并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如甲公
司到期未履行本协议，乙公司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2015 年 10 月 12 日，乙公司依照公证文书向法院申
请对甲方强制执行，法院依法裁定执行。另， 2014 年 7 月 2
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甲方归还某银行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2900 万元，判决生效后，甲公司未履行该生效判决，某银行
申请强制执行， 2016 年 12 月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被执
行人甲方所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房产等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共实现价款人民币 2100 万元，乙方分配款项 462 万余元。在
该案中，甲乙双方于 2015 年 8 月签订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
公证《还款协议》影响了利害关系人该银行的债权实现。因法
院对公证债权文书裁定予以执行，该银行便无法通过法律途径
对公证债权文书提出异议。司法实践中，有些当事人为了自己
的利益，隐瞒事实，取得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
致使第三人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通过上述分析，利害关系人，既然不享有直接申请强制执
行的权利，便不应限制其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
笔者建议，赋予利害关系人在其认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
债权文书侵犯其合法权益时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使其
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保护自身权利不受侵犯，即只要利害关系
人认为债权文书内容有错误，便有权提起诉讼，对公证债权文
书内容提出异议。

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诉权
山东省即墨市公证处 逄承倩

公 告
王永超、孙雪芹、王珍：

申请人济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之间济仲字
(2017)第 37 号案，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及
仲裁员名册。自公告发布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
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逾
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将由
本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
员杨林、仲裁员张继国及申
请人选定的仲裁员常立营
组成仲裁庭。组庭后 3 日内
领取组、出庭通知书；第 15
日 9：0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会开庭，逾期则缺席审理并
裁决。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14 日

公 告
郑国栋、侯婷婷、孟霞、孟
昭利：

申请人济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之间济仲字
(2017)第 39 号案，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及
仲裁员名册。自公告发布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
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逾
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将由
本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
杨林、仲裁员张继国及申请
人选定的仲裁员常立营组成
仲裁庭。组庭后 3 日内领取
组、出庭通知书；第 1 5 日
10 ：0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会开庭，逾期则缺席审理并
裁决。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14 日

公 告
毛计国、邱磊、赵卫东、汪玉
伟、兖州市宇鑫农业机械有
限公司：

申请人济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之间济仲字
(2017)第 40 号案，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及
仲裁员名册。自公告发布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
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逾
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将由
本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
杨林、仲裁员张继国及申请
人选定的仲裁员常立营组成
仲裁庭。组庭后 3 日内领取
组、出庭通知书；第 1 5 日
15 ：3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会开庭，逾期则缺席审理并
裁决。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14 日

公 告
李锋、夏营、夏宏图、邹东升：

申请人济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之间济仲字
(2017)第 42 号案，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及
仲裁员名册。自公告发布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
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逾
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将由
本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
杨林、仲裁员张继国及申请
人选定的仲裁员常立营组成
仲裁庭。组庭后 3 日内领取
组、出庭通知书；第 1 5 日
10 ：3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会开庭，逾期则缺席审理并
裁决。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14 日

公 告
张晓方、薛晶、姚胜利：

申请人济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之间济仲字
(2017)第 43 号案，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及
仲裁员名册。自公告发布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
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逾
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将由
本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
杨林、仲裁员张继国及申请
人选定的仲裁员常立营组成
仲裁庭。组庭后 3 日内领取
组、出庭通知书；第 1 5 日
14 ：0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会开庭，逾期则缺席审理并
裁决。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14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受
托资产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授权和委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债权

转让协议》(协议编号【HT-Y-HT170082-16 】)的要求，受托将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对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东营市财金振兴壹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现将上述转让事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各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

人(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则由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并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各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东营市财金振兴壹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二 〇 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公告清单

借款人

转让债权总额（人民币元）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
方式

担保人
本金余额

截 止 基 准
日（ 2017 年
4 月 1 日 ）
欠息

本息合计

山东天
圆铜业
有限公
司

301631524 . 47 5710249 . 28 307341773 . 75

TY20160509 、2016（承兑协
议）00039 号、2016 年(东城)
字 00210 号、2016 年(东城)
字 00209 号、2016 年(东城)
字 00216 号、2016 年(东城)
字 00244 号

保证、
抵押

山东天信集团有
限公司、山东天
圆 铜 业 有 限 公
司、崔殿文、燕玉
凤、曹福强、孙杰

山东天
信集团
有限公
司

53908668 . 02 223978 . 48 54132646 . 50
2015100801 、2015 年(东城)
字 00358 号、2016(承兑协
议)00071 号

保证、
抵押

山东天圆铜业有
限公司、山东亨
圆 铜 业 有 限 公
司、山东天信集
团有限公司、崔
殿文、燕玉凤

山东澳
纳纺织
科技有
限公司

77022239 . 00 3423347 . 54 80445586 . 54

2016（承兑协议）00047 号、
2016 年(河口)字 00153 号、
2016（承兑协议）00032 号、
2016 年(河口)字 00136 号、
2016 年(河口)字 00139 号、
2016 年(河口)字 00140 号、
2016 年(借)字 000110 号

保证
山东天圆铜业有
限公司、山东亨
圆铜业有限公司

山东泰
信纺织
有限公
司

45000000 . 00 1302981 . 34 46302981 . 34
0160900025-2016 年（单县）
字 00016 号、0160900025-
2016 年（单县）字 00076 号

保证
山东鑫泽铜业有
限公司、王成明、
刘丽丽

山东鑫
泽铜业
有限公
司

282053600 . 00 7745587 . 17 289799187 . 17

016090025-2016 年（单县）
字 00086 号、0160900 2 5-
2016 年（单县）字 00038 号、
016090025-2016 年（单县）
字 00043 号、0160900 2 5-
2016 年（单县）字 00007 号、
016090025-2015 年（单县）
字 00098 号、0160900 2 5-
2016 年（单县）字 00091 号

保证、
抵押

山东天信集团有
限公司、山东汇
成 化 工 有 限 公
司、菏泽富海能
源 发 展 有 限 公
司、山东高棉集
团有限公司、山
东鑫泽铜业有限
公司、张爱民、宋
爱霞

合计 759616031 . 49 18406143 . 81 778022175 . 30

公 告
根据济南市市中区人民

法院(2015)市执字第 1483-5
号、(2015)市执字第 1531-5 号
《执行裁定书》、(2015)市执字
第 1483 号、(2015)市执字第
153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陈立新名下坐落于天桥区三
孔桥路 28 号湖滨苑小区 4 号
楼 4-501 及 405 室的房产，抵
押权人为山东济南润丰农村
合作银行洛口支行的抵押权
登记被依法注销。根据上述
法律文书，我局公告作废济
房他证天字第 075262 号《房
屋他项权证》。同时，我局将
依据上述生效法律文书为有
关权利人办理上述房屋的抵
押权注销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2017 年 9 月 4 日

公 告
根据济南市市中区人民

法院(2015)市执字第 1483-6

号、(2015)市执字第 1531-6 号

《执行裁定书》、(2015)市执字

第 1483 号、(2015)市执字第

153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于凡、陈立新名下坐落于天

桥区荷香村 14 号楼 2-501 及

附属储藏室的房产，依法应

过户至郑健名下。根据上述

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我局

公告作废济房权证天字第

013857 号《房屋所有权证》。

同时，我局将依据上述生效

法律文书为有关权利人办理

上述不动产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2017 年 9 月 4 日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原贷款合同编号 笔数 贷款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债权小计 担保人 担保、抵押合同号

1
山东天圆铜业有
限公司

2016 年东城额 007 号、2016 年东
城借 009 号

13 583,024,845 . 42 66,223,203 . 90 649,248,049 . 32
东营金茂铝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永泰
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东城额保 007-1 号、2016
年东城额保 007-2 号、2015 年东
城额保 008-1 号、2015 东城额保
008-2 号

2
东营经济开发区
东信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东城额 025 号、2015 年东
城借 025 号、2015 年东城借 030
号、2015 年东城借 034 号

3 100,000,000 . 00 8,845,548 . 52 108,845,548 . 52
山东天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天圆铜业有
限公司、崔殿文、燕玉凤、东营经济开发区
东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东城额保 025-1 号、2015
年东城额保 025-2 号、2015 年东
城额保 025-3 号、2015 年东城额
质字 025 号

3
山东天信集团有
限公司

2015 年东城额 018 号、2016 年东
城借 001 号、2016 年东城借 002
号、2015 年东城承 003 号

6 79,770,000 . 00 8,928,260 . 21 88,698,260 . 21
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东营鹏杰色织有
限公司、山东金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天信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东城额保 012-1 号、2015
年东城额保 012-2 号、2015 年东
城额保 012-3 号、2015 年东城额
抵 012 号、2015 年东城额抵 018
号、2015 年东城额保 018-1 号、
2015 年东城额保 018-2 号、2015
年东城额保 018-3 号

4
东营市天信进出
口有限公司

2015 年东城额 017 号 3 41,986,065 . 90 5,393,724 . 47 47,379,790 . 37 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 2015 年东城额保 017 号

5
东营阳光丝业有
限公司

2016 年东城借 029 号 1 8,000,000 . 00 424,191 . 91 8,424,191 . 91 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崔殿文、燕玉凤
2016 年东城额保 011-1 号、2016
年东城额保 011-2 号

6
山东澳纳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

2015 年河口额 007 号 3 29,996,000 . 76 3,738,650 . 00 33,734,650 . 76
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山东澳纳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

2015 年河口额保 007 、2015 年河
口额抵 007 号

7
山东泰信纺织有
限公司

2016 年菏长司借字第 TX001 号、
2016 年菏长司借字第 TX002 号、
2015 年菏长司额字第 TX002 号

3 39,988,885 . 40 3,562,060 . 48 43,550,945 . 88
东营金玺铜业有限公司、山东天圆铜业有
限公司、王成明、山东泰信纺织有限公司

2015 年菏长司企保字第 TX003
号 、2 0 1 5 年 菏 长 司 企 保 字 第
TX004 号、2015 年菏长司抵字第
TX001 号

8
山东鑫泽铜业有
限公司

2016 年菏长司借字第 XZ001 号、
2016 年菏长司额字第 XZ001 号

16 242,389,784 . 10 5,886,143 . 75 248,275,927 . 85
山东鑫泽铜业有限公司、山东天信集团有
限公司、张爱民、宋爱霞、王哲、王丽霞、毕
玉梅、齐兆金

2015 菏长中银司抵字 XZ0305 号、
2016 菏长司抵第 XZ001 号、2016
菏长司抵第 XZ002 号/2016 年菏
长司动抵补字第 XZ001 号、2016
年菏长司企保字 XZ001/2016 年
菏长司个保字 XZ001 号、2014 菏
中银长抵字 0307 号

合计 17 1,125,155,581 . 58 103,001,783 . 24 1,228,157,364 . 82

根据东营市财金振兴壹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7 日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东营市财金振兴壹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东营市财金振兴壹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山

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东营市财金振兴壹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东营市财金振兴壹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市财金振兴壹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17 年 9 月 14 日

基准日：2017 年 9 月 05 日

东营市财金振兴壹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联系人：徐晓青 联系电话：15554658102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东营市财金振兴壹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17 年 9 月 05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东营市财金振兴壹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书
王红芳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与游成梅签定<债权转让

书>，将王红芳于 2012 年 8

月 8 日和 2012 年 8 月 10 日

出借给丛华年的二十万债权

依法转让给受让人游成梅，

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一

并转让。请债务人丛华年接

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游

成梅履行尝还等相关义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人

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债权转让人:王红芳

2017 年 9 月 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决定对其拥有的以下债

权包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不良债权包一宗，共计 62

笔，本金合计 216345331 . 51 元，截

至 2017 年 8 月 21 日利息金额为

6 6 0 2 9 2 6 . 0 7 元 ，本 息 合 计

222948257 . 58 元。

本次竞买人限定为中国四大

资产管理公司(信达、东方、华融、

长城)和银监会批复认可的省属

资产管理公司，意向购买人请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前携带企业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及受托人身份证明在正常营业时

间内到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了解拟转

让债权的基本情况。

联系人：郑女士

联系电话：0536-3164962

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13 日

序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截至 2017 年 8 月 10 日债权
本金余额（单位：元，币种：人
民币）

1
青岛锦天祥
工贸有限公
司

69042016280241

青岛继海仓储管理
有限公司、青岛万宝
丰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李鹏

Z D 6 9 0 4 2 0 1 3 0 0 0 0 0 0 5 8 、
Z D 6 9 0 4 2 0 1 6 0 0 0 0 0 0 2 6 、
Z B 6 9 0 4 2 0 1 6 0 0 0 0 0 0 3 9 、
Z B 6 9 0 4 2 0 1 6 0 0 0 0 0 0 4 9 、
Z B 6 9 0 4 2 0 1 6 0 0 0 0 0 0 4 8

56,000,000 . 00

2

烟台华盛煤
炭能源技术
服务有限公
司

14612013280578
烟台华盛燃烧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姜政
华

Y B 1 4 6 1 2 0 1 6 2 8 0 4 4 4 0 1 、
Y B 1 4 6 1 2 0 1 6 2 8 0 4 4 4 0 2 、
Z B 1 4 6 1 2 0 1 3 0 0 0 0 0 1 3 8 、
Z B 1 4 6 1 2 0 1 3 0 0 0 0 0 1 3 7

2,081,113 . 2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

协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

等)依法转让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徐建 联系电话：0532-88890697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65 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联系人：綦菲菲；联系电话：0532-58626833 ；地址：青岛市海尔路 188 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 2017 年 8 月 1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附：转让清单

公 告
徐振文、宋颖、周广金、刘晓
林、徐长胜、徐春辉：

申请人济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之间济仲字
(2017)第 44 号案，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及
仲裁员名册。自公告发布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
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逾
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将由
本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
杨林、仲裁员张继国及申请
人选定的仲裁员常立营组成
仲裁庭。组庭后 3 日内领取
组、出庭通知书；第 1 5 日
14 ：3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会开庭，逾期则缺席审理并
裁决。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14 日

公 告
根据济南市市中区人民

法院(2015)市执字第 1483-5

号、(2015)市执字第 1531-5 号

《执行裁定书》、(2015)市执字

第 1483 号、(2015)市执字第

153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陈立新名下坐落于天桥区三

孔桥路 28 号湖滨苑小区 4 号

楼 4-501 及 405 室的房产，依

法应过户至郑健名下。根据

上述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

我局公告作废济房权证天字

第 08 6 5 6 2 号《房屋所有权

证》。同时，我局将依据上述

生效法律文书为有关权利人

办理上述不动产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2017 年 9 月 4 日

遗失声明

山东星鼎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刘文欣，不慎遗失

所持律师执业证书，执业证

号：13702199410479425 ，流水

号：NO10468215，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山东星鼎律师事务所

2017 年 9 月 14 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敬启者：

烟台市恒信贸易有限公司

谭士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 80 条的规定及有关协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特此正式通知贵方：本行已将享

对债务人烟台市恒信贸易有限公

司本金人民币为 994987 . 08 元(大

写：玖拾玖万肆仟玖佰捌拾柒元

零捌分)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含附

属担保权益)转让给傅建克。贵方

应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傅建克

履行上述债权项下的全部义务。

感谢贵方的合作！

通知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2017 年 8 月 30 日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公 告
根据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3)青执字第 5-18 号、《执

行裁定书》，(2013)青执字第 5-18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李玲名下

坐落于历城区凤凰城凤鸣山庄四

区 1 号楼 1-101 的房产，依法应过

户至陈曙名下。根据上述法律文

书认定的事实，我局公告作废济

房权证历城字第 113416 号《房屋

所有权证》。同时，我局将依据上

述生效法律文书为有关权利人办

理上述不动产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2017 年 9 月 4 日

山 东 大 恒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上午 10 时通过中国

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pm . caa123 . org . cn)在我公司
拍卖厅采用网上竞价方式公开拍卖：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02 年 5 月 29 日通过协议抵债方式取得的抵债土地
的租赁权(抵债资产为位于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张而庄村民委员
会名下 95 . 33 亩的集体土地租赁权)，拍卖参考价：74 . 5 万元。该
抵债资产为《以租抵债》协议项下的部分集体土地租赁权，存在
对外租赁期限尚未届满、承租人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租赁土地
上存有地上附着物，竞买人应充分了解标的的瑕疵。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有意竞买者请到我公
司进行咨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下午 16 时前将保证金 7
万元(以到账为准)汇至委托方指定账户(单位名称：山东大恒拍
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历山支行，账号：1602003309200009128)，
并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收据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下午 16 时前联
系我公司办理完竞买相关手续，审核通过后开通网络竞买账户。

为便于竞买人网络操作，我公司于拍卖保证金交付后同时
提供相应操作培训，建议拍卖保证金尽早交付。因保证金交付时
间原因造成竞买人未能培训的，后果自负。

本标的的优先购买权人可参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
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优先购买权人未参加竞拍，视为放弃
优先购买权。

成交款交付：竞得者应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前将拍卖成交款
全额打入保证金交付的账户，逾期未足额缴纳者将承担违约的
法律责任。

未竞得者三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保证金(不计利息)。
监督电话：0531-67721709
联系电话：0531-86945197 、15275167677 杨经理
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七家村 33 号 6 楼
网址：www . sddhpm . cn
微信订阅号：dahengpaimai

2017 年 9 月 14 日


